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會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 會員大會 會議議程 

 

時  間：106年 11月 22日（星期三）下午 15時 10分 

地  點：人文大樓 9樓-正修廳 

主  席：系主任葉俊賢              紀  錄：許鈞淯 

出席人數：全體工管系師生  

列席人數：劉國隆教官 

會議流程： 

一、 主席致詞 

二、 教官致詞 

三、 各部門定期會報 

四、 討論事項 

五、 臨時動議 

六、 主席結論與指示 

七、 散會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會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 會員大會 會議議程 
 

壹、 主席致詞 

1. 學校有蓋新的教學大樓 創客中心 

2. 系上有智慧化生產技術與設施改善實務連貫式培育方案，大四的學生都可以參加 

3. 注意交通安全，要有防衛駕駛的觀念 

4. 最近有登革熱的問題，希望各位同學多加注意 

5. 現在早晚會冷，同學們要記得多穿一件 

貳、教官致詞 

      1. 教官室的電話是 24小時在線，如果各位同學在外面發生意外，都可以打電話求助教官室 

      2. 請各位同學記得請假，不要曠課因而扣到操性分數，紙本請假要於 10日內申請，要貼 6塊  

         錢的郵票，線上請假要於 2日內申請 

      3. 請各位同學將車子停在自己申請過的位子，不要違規停放 

參、圖資處 

      1. 學校有磨課師課程，開放給同學自由報名，每一門可折抵通識學分一學分 

肆、系學會報告 

      1.請有報名證照的同學，在 11/27以前上網填資料 

      2.以下是修正條例 

 

 

 

 

 

 

 



工 業 工 程 與 管 理 系  組 織 章 程  修 訂 條 文 
106.11.22經會員大會修訂 

章節 條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章 十一條 會長於交接後，因故不能

視事時，由副會長繼任，

至會長任期屆滿為止。會

長、副會長均缺位時，由

執行秘書暫時代理會長之

職，經由會員大會召開臨

時會補選會長，秘書長代

理會長不得超過一個月。 

會長於交接後，因故不能視

事時，由副會長繼任，至會

長任期屆滿為止。會長、副

會長均缺位時，由秘書長暫

時代理會長之職，經由會員

大會召開臨時會補選會長，

秘書長代理會長不得超過一

個月。 

因這學期無執行祕

書一職。 

第四章 十五條 
(二) 繳費會員享有工管系
統一製作系服、肩背袋、特
色飲料瓶等周邊商品。 

 (二) 繳費會員享有工管系
統一製作系服、零錢包、鑰匙
圈等周邊商品。 

因這學期經幹部討

論回饋物品更換。 

第五章 十九條 
本會置會長一名，由會員大         

會選舉產生，下設副會長、

執行秘書、秘書長、財務長、

活動長、美宣長、公關長、

器機長、資攝長及編輯部。

以上人員由會長提名，待指

導老師同意後任命其任期

為一年。 

本會置會長一名，由會員大         

會選舉產生，下設副會長、

秘書長、財務長、活動長、

美宣長、公關長、器機長、

資攝長及。以上人員由會長

提名，待指導老師同意後任

命其任期為一年。 

因這學期無執行祕

書及編輯部門。 

第五章 二十一條 
執行秘書: 

1.協助正副會長綜理內務，

並監督各部門作業情況。 

2.於副會長無法行使職權

時，代替會長行使職權。 

3.與正副會長共同策劃、督

導並推展各項活動執行。 

 
因這學期無執行祕

書一職。 

第八章  三十八條 
會長、副會長選舉若無人參

選，則由前一學年度副會長

升任為該學年度新任會長；

若前一學年度副會長為應

屆畢業生，則由前一學年度

之秘書長擔任。 

會長、副會長選舉若無人參

選，則由前一學年度副會長

升任為該學年度新任會長；

若前一學年度副會長為應屆

畢業生，則由前一學年度之

秘書長擔任。 

因這學期無執行祕

書一職。 

  



工 業 工 程 與 管 理 系  自 治 委 員  修 訂 條 文 
106.11.22經會員大會修訂 

章節 條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第三條 
監委會下設一主任委員─

─為現任顧問曾婉淇，當然

委員──由主任、指導老

師、系會長、財務長、秘書

長及各班代表（不得為系學

會主要幹部），共計 15人所

組成。 

監委會下設一主任委員──

為現任顧問吳昱豎，當然委

員──由主任、指導老師、

系會長、財務長、秘書長及

各班代表（不得為系學會主

要幹部），共計 15人所組

成。 

顧問每年會以上一

任會長擔任。 

 

  



工 業 工 程 與 管 理 系  監 察 委 員 條 例 修 訂 條 文 

106.11.22經會員大會修訂 

章節 條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陸章 二十一條 會長、副會長選舉若無人參

選，則前副會長即升任為新

任會長。若前一學年度副會

長為應屆畢業生，則由前一

學年度之執行祕書擔任。 

會長、副會長選舉若無人參

選，則前副會長即升任為新

任會長。若前一學年度副會

長為應屆畢業生，則由前一

學年度之祕書長擔任。 

因這學期無執行祕

書一職。 

第捌章 三十五條 
會長、副會長選舉若無人參

選，則由前一學年度副會長

升任為該學年度新任會長。

若前一學年度副會長為應

屆畢業生，則由前一學年度

之執行祕書擔任。 

會長、副會長選舉若無人參

選，則由前一學年度副會長

升任為該學年度新任會長。

若前一學年度副會長為應屆

畢業生，則由前一學年度之

祕書長擔任。 

因這學期無執行祕

書一職。 

以上為系學會修正之條例，現在請大家舉手是否同意修正條例，或者不同意與沒意見。 
以下為投票之結果票數： 

 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票數 239 30 101 

總票數 370 

系上總人數：420人 實到人數：370人 

 

65%8%

27%

修正條例同意比

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會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 會員大會 會議議程 

 

陸、臨時動議：無 

柒、選舉事項：無 

捌、主席結論或主席指示事項:請大家確實簽到，避免懲處。 

玖、散會：106年 11月 22日  下午 16時 30分。 

 

紀 錄 （ 簽 章 ）  主 席 （ 簽 章 ）  指導老師（簽章） 系主任（簽章）  

 

 

 

   

 

 

 


